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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江市行政审批局
九行审字〔2024〕83号

关于印发《九江市行政审批局“说不”
报告制度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行政审批局（政务服务中心），局机关各科（室）、

局属各单位，驻市政务服务中心各窗口：

《九江市行政审批局“说不”报告制度》经九江市行政审批

局第 31 次局长办公会研究同意，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24 年 12 月 4日

administrato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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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江市行政审批局“说不”报告制度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政务服务行为，提升政务服务质效，

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服务全市中心工作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“说不”报告制度是指市行政审批局审批科室、局

属单位以及进驻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单位工作人员对服务对象提

交的事项申请，承办人员“说不”前应请示报告。

第三条 实行“说不”报告制度的范围：划转承接的行政审

批事项、招投标服务以及其他依申请类政务服务事项。

第四条 “说不”报告制度实行说前请示、说后报告、持续

改善的原则。

说前请示。承办人员对服务对象提交的事项申请，经审核后

确定需要“说不”时，应立即向审批科室、局属单位负责人请示，

并第一时间电话报局分管领导同意后，方可“说不”。通用综合窗

口收件时，对于不属我局办理的审批事项、缺少主项材料等其他

情形，工作人员可现场“说不”，但需履行一次性告知制，并进行

解释说明。

说后报告。凡“说不”的事项，由工作人员填写《九江市行

政审批局“说不”报备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并经审批科室、局属单

位负责人签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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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改善。各审批科室、局属单位要认真分析各类“说不”

事项的原因，研究提出工作改进措施，不断减少“说不”情形。

第五条 各审批科室、局属单位每周五将《九江市行政审批

局“说不”报备表》汇总后报办公室、政策法规科，办公室会同

政策法规科要认真研判分析，及时发现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，并

提出针对性的整改措施。

第六条 对于进驻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单位，承办人员对服

务对象提交的事项申请，经审核需要“说不”时，应立即向进驻

单位窗口负责人报告，并于每周五填写《九江市政务服务中心

进驻单位“说不”报备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交市政务服务中心统

一汇总。

第七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行政审批局、政务服务中心参照本

制度执行。

第八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由九江市行政审批局办

公室会同政策法规科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九江市行政审批局“说不”报备表

2.九江市政务服务中心进驻单位“说不”报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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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九江市行政审批局“说不”报备表

序号 日期
科室

／单位
事项名称 申请人 联系电话

申请办理

内容

说不情形

（不予受理/不予

审批／其他）

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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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九江市政务服务中心进驻单位“说不”报备表

序号 日期 单位 事项名称 申请人 联系电话
申请办理

内容

说不情形

（不予受理/不予

审批／其他）

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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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江市行政审批局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4日印发


